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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及《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

独立董事，我们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发出前，收到了公司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发行”）的相关材料，听取了相关人员对该事项的

报告，并对会议材料进行了仔细研究，现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发行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办法》、《上

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

定价方式符合《证券发行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计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人员具有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相关性一致；本次收购价格是上市公司在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盈利能力、资产

规模、品牌影响力、标的公司市值等因素后确定的，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定价

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5、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的议案》内容属实、

完整，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

实施和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历次的决策和审议程序合

法有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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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6、我们认为本次发行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尚需获得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发行方案，并同意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 

 

 

 

 

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罗炘、闫华红、平云旺、傅江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